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GZNB2025-NK-G002-1品目二
二、项目名称：赣州市南康区东山中心幼儿园学前教育提升工程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赣州只争朝夕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茅店镇上坝村陈屋组S40乡道旁厂房

法定代表人：赵强

联系方式：1857979****

被投诉人1：赣州市南康区东山中心幼儿园

地址：南康区东山街道金河路西侧、东山中心小学东南方向

联系方式：0797-666****

被投诉人2：赣州市南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南康区金融中心旁东山之冠滨江商业别墅4栋2号楼二楼

联系方式：0797-661****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赣州市南康区东山中心幼儿园学前教育提升工程（项目编号：GZNB2025-NK-G002-1品目二）的质疑答复不满意，遂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2025年7月16日受理。投诉事项1：技术分部分广播系统控制主机，音频处理器，会议一体机、64路 16 盘位全高清录像机、统一网络管理平台。管理终端(客户端)、车牌抓拍机的评分依据供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NAS标识或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并加盖设备生产厂商公章的扫描件进行佐证:不提供，少提供或提供不合格的不得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要求加盖厂家公章属于“以不合理条件实行差别歧视待遇”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第十七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商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投诉事项2：根据招标文件附件南康区东山中心幼儿园学前教育提升工程弱电系统品目一弱电系统采购清单最终版(6.25改)设备清单第 50 页第 10 项，，第117页第9项，第134页第6项管理终端(客户端)主要技术参数可看出，实质上是一台计算机，却通过变相更改产品名称，违规使用检测报告作为加分项，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台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的通知，出具关于所提供计算机满足采购文件要求承诺函的，即视为相关产品符合要求。采购人在供应商投标、响应环节不得对台式计算机进行检测、认证也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检测报告、认证报告。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检测报告，违反相关规定。投诉事项3:品目二:弱电系统(二)技术部分 会议一体机4、所投智慧互动大屏整机具备任意通道下的左右双侧边栏按键设计侧边栏支持开启与关闭。侧边栏应具备至少以下常用功能:返回:主页、信源、侧边快捷应用、后台应用管理、快速进入设置等侧边支持快 速调节音量，亮度，麦克风，扬声器，摄像头等相关操作，支持截屏，录屏，录音，日历，时钟，文件管理等快捷应用，且快捷应用支持用户 自定义。全部满足得2分，不满足不得分。存在排他性。投诉事项4：品目二:弱电系统(二)技术部分会议一体机1、所投智慧互动大屏整机内置 ≥4.2声道音，前置朝向，包括2 ≥10W 中音喇叭， ≥2个10W高音喇叭，2个≥10W低音喇叭，额定总功率≥60W。支持个人电脑通过HDMI加USBTOUCH线连接调用整机内置音响。全部满足得2分，不满足不得分。具有排他性。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本机关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赣州市南康区财政局

                                   2025年7月28日

